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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是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全文，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朱丹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6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何文建先生、張瑞忠先生
及毛世清先生，非執行董事郭剛先生及江皓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余勁
松先生、陳遠秀女士及李小斌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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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601600 股票簡稱：中國鋁業 公告編號：臨 2026-012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26年度為附屬企業提供融資擔保計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法律
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擔保對象及基本情況

單位：人民幣萬元

被擔保人名稱

本次擔保金額

（2026年計劃）

實際為其提供

的擔保餘額

（不含本次

擔保金額）

是否在前期

預計額度內

本次

擔保

是否有

反擔保

中鋁香港投資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中鋁香港投資」）

351,440.00

（接續融資擔保）
351,440.00

（2026年內到期）
不適用：本次
為年度擔保
額度預計

否

博法港口投資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博法港口投資」）

0 5,156.16

（2026年內解除）
中國鋁業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中鋁能源控股」）

428,000.00

（新增擔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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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擔保情況

對外擔保逾期的累計金額（萬元） 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對外融資擔保總額（萬元）
356,596.16

對外融資擔保總額佔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經審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

資產的比例(%)

4.76

特別風險提示（如有請勾選） 擔保金額（含本次）超過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 50%

對外擔保總額（含本次）超過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 100%

對合併報表外單位擔保總額（含本次）
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
30%

✓ 本次對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單位
提供擔保

其他風險提示（如有） 無

一 . 擔保情況概述

（一） 擔保的基本情況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中國鋁業」）目前對
附屬企業存續融資擔保餘額約人民幣 35.66億元，包括：(1)為中
鋁香港投資發行的 5億美元高級債券提供融資擔保，擔保餘額 5

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35.14億元（按1美元=7.0288人民幣折算，
下同）；(2)為博法港口投資的銀行借款提供擔保，擔保餘額約人
民幣0.52億元。前述融資擔保均經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審議批
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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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公司擬為附屬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約人民幣77.94億元（不
考慮匯率變動影響），包括：(1)中鋁香港投資現有5億美元高級
債券將於2026年7月到期，中鋁香港投資擬新開展總額不超過5

億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幣種）的融資以接續前述即將到期的高級
美元債，融資方式包括但不限於發行債券、保函融資、銀行貸
款等，公司擬為中鋁香港投資的前述融資提供擔保，擔保金額
不超過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35.14億元），擔保期限不超過10年；(2)

中鋁能源控股為進行項目建設擬開展不超過人民幣42.80億元（或
等值的其他幣種）的融資，融資方式包括但不限於發行債券、保
函融資、銀行貸款等，公司擬為中鋁能源控股的前述融資提供
擔保，擔保金額不超過人民幣42.80億元，擔保期限不超過10年；
(3)公司目前為博法港口投資提供的融資擔保將於2026年內予以
解除。

由於中鋁香港投資的資產負債率超過70%，對中鋁香港投資的
融資擔保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還將提交公司股東會審議批准，
該擔保授權期限為該擔保事項獲公司股東會批准之日起 12個月
內有效；由於中鋁能源控股資產負債率低於70%，對中鋁能源
控股的融資擔保無需提交公司股東會審議批准，該擔保授權期
限為該擔保事項獲公司董事會批准之日起 12個月內有效。

（二） 內部決策程序

公司於2026年3月27日召開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
通過了《關於公司2026年度融資擔保計劃的議案》，公司全體董
事一致同意公司2026年度融資擔保計劃，同時，鑒於中鋁香港
投資的資產負債率超過70%，董事會同意將為中鋁香港投資提
供融資擔保事項提交公司股東會審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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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擔保預計基本情況

擔保方 被擔保方

擔保方

持股

比例

被擔保

方最近

一期資產

負債率

截至目前

擔保餘額

2026年

計劃擔保

額度

擔保額度

佔上市

公司最近

一期歸屬

於股東的

淨資產的

比例

擔保預計

有效期

是否

關聯

擔保

是否

有反

擔保

（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

對附屬企業提供的擔保

被擔保方資產負債率超過70%

中國鋁業 中鋁香港投資 100% 99.75% 351,440.00

（2026年內
到期）

351,440.00

（接續融資
擔保）

4.69% 擔保授權自獲股
東會批准之日
起12個月內效

否 否

被擔保方資產負債率未超過 70%

中國鋁業 博法港口投資 67.5% 19.20% 5,156.16

（2026年內
解除）

0 0.07% 將於 2026年內解
除擔保

否 否

中國鋁業 中鋁能源控股 100% 50.96% 0 428,000.00

（新增擔保）
5.71% 擔保授權自獲董

事會批准之日
起12個月內有
效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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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一） 基本情況

被擔保人

類型

被擔保人

名稱

被擔保人

類型及

上市公司

持股情況

主要股東

及持股比例

統一社會

信用代碼 主營業務

法人 中鋁香港 

投資
全資附屬 

公司
公司的全資子公
司中國鋁業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權

不適用（中鋁香港投
資為英屬維爾京群
島註冊公司）

海外投資

法人 博法港口 

投資
控股附屬 

公司
公司全資子公司中
國鋁業香港有限
公司持有其 67.5%

的股權

不適用（博法港口投
資為香港註冊公司）

海外投資

法人 中鋁能源 

控股
全資附屬 

公司
公司的全資子公
司中國鋁業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權

不適用（中鋁能源控
股為香港註冊公司）

海外項目
運營

主要財務指標（人民幣萬元）
被擔保人名稱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經審計）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經審計）

資產總額 負債總額 資產淨額 營業收入 淨利潤 資產總額 負債總額 資產淨額 營業收入 淨利潤

中鋁香港投資 355,284.31 354,410.77 873.54 0 5.04 390,503.81 389,615.51 888.30 0 5.13

博法港口投資 39,536.53 7,590.31 31,946.22 0 7,600.60 39,065.95 12,137.73 26,928.22 0 1,379.48

中鋁能源控股 858,521.29 437,544.43 420,976.85 993,846.54 242,127.98 519,738.79 310,889.91 208,848.88 572,676.96 90,7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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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本次擔保計劃為公司根據附屬企業實際業務需要擬定的 2026年度
預計擔保額度，尚未簽訂相關擔保協議，實際擔保總額和擔保範圍
不會超過本次審議的擔保額度和範圍，具體內容以該等擔保實際實
施時簽訂的擔保協議為準。

四 . 擔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擔保計劃是為滿足公司附屬企業開展業務融資所需，符合公司
發展規劃；所有被擔保對象均為公司附屬企業，公司對其日常經營
活動和資信狀況能夠及時掌握，擔保風險總體可控，不會損害公司
及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權益。

五 . 董事會意見

公司於2026年3月27日召開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公司 2026年融資擔保計劃。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擔保計劃是為
滿足公司附屬企業融資需求，符合其實際業務需要，且擔保風險可控；
本次擔保事項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8號－上市公司資
金往來、對外擔保的監管要求》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中
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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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為合併報表範圍內附屬企業提供擔保餘額
約為人民幣55.48億元（其中：融資擔保餘額約人民幣35.66億元，業務
擔保餘額約人民幣 19.82億元），約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歸屬於上
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的7.40%。公司（含附屬企業）不存在為控股股東、
實際控制人或其他關聯人提供擔保的情況；不存在為公司合併報表
範圍外第三方提供擔保的情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附屬企業）不存在逾期擔保情況。

特此公告。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6年3月27日

備查文件：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決議


